关于《关于废止〈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的说明

为全面了解《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汕濠府办〔2024〕6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实施以来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积极促进濠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现对《若干措施》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并研究起草了《关于废止〈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一、起草过程

（一）开展实施后评估工作

为全面了解《若干措施》实施以来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1号）和《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汕濠府〔2022〕24号）的有关规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对《若干措施》开展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同时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评估工作采取相关制度比较分析的方式，比较分析了《若干措施》的相关上位法及同位阶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就《若干措施》的规定有无上位法依据，是否与上位法相冲突，是否与同位阶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进行了审核，经认真分析、研究，形成评估报告草稿。又经多次研商后，形成了《关于<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后评估报告》，拟按照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废止《若干措施》。

（二）征求部门意见

2025年1月19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就拟废止《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各街道办事处，区发展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水务局、区商务局、区审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和数据局、区工业园区办等相关部门意见，均反馈无意见。

（三）公开征求意见

2025年1月19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就拟废止《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于濠江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至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未收到反馈意见。

二、参考依据

（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

（二）《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

（三）《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1号）；

（四）《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汕濠府〔2022〕24号）。

三、主要内容

为促进濠江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维护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经研究，决定废止《濠江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汕濠府办〔2024〕6号），待新文件出台后按新文件规定执行。

四、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于2024年8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区市场监管局于2024年9月29日对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出《关于落实对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督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函》、《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清单》，指出《若干措施》第四大点第一小点、第二大点第二小点内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第（四）项、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要求迅速就存在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相关标准的政策措施落实整改，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对此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按规范程序牵头对《若干措施》进行评估，《若干措施》涉嫌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情况，其实施以来整体效果并不理想，需按照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进行废止，待新文件出台后按新文件规定执行。

五、合法性评估

《通知》是根据《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汕濠府〔2022〕24号）制定，能与有关的法律法规相衔接，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的内容和程序。

